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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服務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13日府教輔特字第 1110293950號函 

壹、學校人員注意事項 

一、凡設籍本縣且就讀於本縣公立國民中小學集中式特教班之學生，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且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由家長提出申請，經學校審核通過，可申

請搭乘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惟每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搭載學生人數以

3至 5人為原則，最高人數得視實際搭載情形調整為 6至 7人，方能開闢

路線（倘於學期中有 3人以上學生申請乘車，亦得開闢路線）；如學生乘車

人數不足 3人，學校得協調順路搭載鄰近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若有例外，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討論通過並敘明理由後報府

備查。 

二、搭乘名單及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路線由學校特推會討論通過；若身心障礙

學生交通車仍有空位可經學校特推會討論通過搭載安置於普通班有需求之

身心障礙學生。 

三、為顧及學生上課權益，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應於第一節上課前搭載學生到

校。 

四、每趟交通車實際搭乘人數 3人以下時，學校應檢討停開該趟交通車，並請

家長自行接送及申請交通補助費。 

五、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僅限接送居住於申請學校所屬學區內身心障礙學生， 

專案核准同意跨區接送之身心障礙學生不在此限。 

六、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內至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報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

服務並填寫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調查表，調查表經校長核章後免備文逕送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備查；路線或搭乘人數如有異動(含增加

或取消)，亦須將異動後之調查表，經校長核章後免備文逕送本處備查。 

七、凡申請搭乘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核准在案者，該學期不另補助交通費，學

期中放棄搭乘者亦同，惟因搭乘人數不足經學校協調停駛身心障礙學生交

通車，由學生家長自行接送者，得申請交通補助費。 

八、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除用於接送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身心障礙班級教學活

動或支援特教相關業務(如：交通車研習、輔具載運、本府辦理特教活動

等)及車輛保養外，不得移為他用，若違反規定，以致造成危害者，學校應

自行負責。 

九、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配置於學校，隸屬校內總務處及輔導處(室)管理，處

理有關交通車維護管理、駕駛員之聘任、薪資管理及交通車出車情形等相

關事宜。 

十、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之駕駛員人事費、交通車各項相關費用（燃料、保

險、維護）由南投縣政府專款審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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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駕駛員之聘任歸屬學校權責，一年一聘且應與駕駛

員簽訂契約。 

十二、 請學校在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路線協調會時，討論合理身心障礙學

生交通車等待時間(3至 5分鐘)，以不影響其他學生及上課時間為原

則。 

十三、 請學校確實督導駕駛員應遵守交通規則，及進行車輛保養，若駕駛員未

做車輛保養，學校應督導駕駛員辦理完成。 

十四、 駕駛員年齡應為 65歲以下，遴選素行良好、性情穩重、且具耐心及愛

心之人員擔任，持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員擔任為佳，並應遵守交通

安全規則及職業道德。 

十五、 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接送學生上下學，出車往返時間各以 80分鐘內為

原則，如有例外，經學校特推會討論通過並敘明理由後報府備查。 

十六、 為顧及接送時間，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接送就學應以「定點接送」方

式，單程距離最高以 12公里（含 12公里）為原則，如有例外，經學校

特推會討論通過並敘明理由後報府備查。 

十七、 其餘未盡事項，請參閱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其他交通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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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隨車人員注意事項： 

一、為顧及學生乘車安全，校方應派員擔任隨車人員以照護學生安全。 

二、應熟悉接送路線，並留意出車時間。 

三、到站應下車接送學生，勿讓學生自行上下車。 

四、離車接送學生時，必須隨手關妥車門，避免車內學生跟隨下車。 

五、應坐於靠車門口位置，如有學生乘坐前座，應特別注意該生之安全。 

六、學生座位分配應先考量障礙程度，再考量路程遠近，並依狀況做妥善安

排，上車後應協助學生安全帶或輪椅固定帶確實上扣。 

七、車輛行駛當中倘有突發狀況，請馬上聯絡學校派員處理，重大突發狀況並

請立即回報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八、若接送學生回去時，發現無家人接應，不得讓學生自行下車，並應要求駕

駛員送完全部學生後，再送該學生回學校，並聯絡學生家長將學生帶回。

上學時若交通車等候五分鐘家長仍未送學生上車，家長須自行送學生上

學，此情況於一週內發生 2次者，停止接送該學生一週，一學期累計達 5

次者，學校得停止該學生搭乘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到校後應檢查車上學

生是否確實離車。 

九、需依實際載送情形，每日填寫隨車接送紀錄表，陳報校內行政人員審核，

並留校備查。 

十、建立安全觀念，心存危機意識，隨時隨地集中注意力，共同協助降低意外

發生。 

十一、 隨車人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十二、 其餘未盡事項，請參閱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其他交通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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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搭車學生家長注意事項： 

一、上學時，請於安排之接車時間前 5分鐘，將學生帶至上車地點，若上車地

點為家中，請將學生帶至家門口，如逾接車時間五分鐘，仍未將學生帶至

接送地點，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將不再等候，將離開接載下一位學生，家

長需自行送學生到校；如逾接車時間 10分鐘，交通車仍未到達，請立即與

駕駛或隨車人員聯絡；放學時請務必準時至接送地點，以便學生下車後有

人接應，若因故無法親自接應，必須自行聯絡代理人接應。 

二、學生因故不搭車應提前告知級任導師或隨車人員，若無故不告知而未搭車

或放學時未能準時接送學生一週內達 2次紀錄者，停止接送一週，一學期

累計達 5次者，學校得停止該學生搭乘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 

三、學生下車過馬路時，應從車後方行進，避免發生意外及延遲行車時間。 

四、請協助隨車人員處理學生上下車事宜。 

五、必要時學校得請搭乘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家長協助。 

六、與級任導師及特教班教師保持密切聯繫。 

七、掌握特教學生交通行為特性，配合周全的防護措施並遵守交通規則。 

八、建立安全觀念，心存危機意識，隨時隨地集中注意力，共同協助降低意外

發生。 

九、請學校與家長在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路線協調會時，討論合理身心障

礙學生交通車等待時間，以不影響其他學生及上課時間為原則。 

十、其餘未盡事項，請參閱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其他交通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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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駕駛員注意事項： 

一、依規定時間準時出車，並熟悉行車路線。 

二、切實遵守交通規則，請勿任意緊急煞車、緊急轉彎或緊急停車。 

三、每日出車前應做好車輛保養，並做成紀錄，出車後應紀錄該趟之里程數，

供校內行政人員查核並留校備查。 

四、駕駛員應遵守交通規則且定期進行車輛保養。 

五、乘車前檢視項目： 

1. 經交通監理單位安全檢驗合格並有行車執照。 

2. 張貼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標識。 

3. 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安全設備 

(1)安全帶：交通車車內除駕駛座前排座位應裝設 3點（覆肩）式安全

帶外，其餘座位至少應裝設四個座位以上三點式安全帶，

未裝設三點式安全帶之座位，應裝設橫（腰帶）式安全

帶。 

(2)其他安全設備：裝設座位安全把手、上下車安全扶手，並於車內適

當位置設置急救包、滅火器等安全設備。 

六、以親切態度對待學生及隨車人員。 

七、當隨車人員下車接送學生時，應看顧車內學生。 

八、接送途中遇有緊急狀況時，應立即向學校反映，並視情況請求派員支援。 

九、若接送學生返家時發現無家長接應，應先送完全部學生後，將隨車人員及

該學生送回學校。 

十、駕駛員應於每次行車前，均應確實檢查車況、滅火器、安全門及相關安全

設備，並應於確認各項設施齊備及可用後，使得行駛。 

十一、 駕駛員應每年固定參加交通安全講習。 

十二、 中途下車接送學生時，請駕駛員將車輛確實停妥，並按下閃光警示燈後

上下車，叮嚀下車學生行路安全，並交由家長接送回家。 

十三、 其餘未盡事項，請參閱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其他交通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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